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顺职院发〔2019〕36号 

        

 

关于印发《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党政（群）管理机构、教学机构、教辅机构、科研机构、直属

机构：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已

经 2019 年第 20 次党委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附件：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7 月 12日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2 日印发 



 

附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学分制改革，适应学校学分制教学管理改革

的需要，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普通

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管理的意见》（粤教高〔2014〕5号）、《广东省

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广东省普通高校学

分制收费的管理办法》（粤发改价格〔2016〕366号）和《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等学

校学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等上级文件精神及《顺

德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办法（修订）》和《顺德职业技术

学院学分认定与替换管理办法（试行）》（顺职院发〔2016〕25号）

等学校学分制教学管理规定文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改革并按学分制收

费的我校在籍全日制学生。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收费仅限于学费，学生住宿费、服

务性收费及代收费仍按原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学分制收费，是指按学生选课修读的学分数计收学费

的教育收费管理制度。学分制收费由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两部分组

成。 

学生按培养计划正常完成学业所缴纳的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



 

之和不得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学费总额（不含辅修、重修学分学费，

下同）。 

第二章 收费标准及方式 

第五条 学分学费是指在标准学制内，以正常完成各专业培养

计划规定的应修最低学分（不含奖励学分，下同）为计算基础，在

学年制学费总额度内，由学校按规定确定的每学分应收取的学费。

校内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同一门课程的学分学费标准相同（外国留学

生除外），学分学费按学年中学生实际选定课程规定的学分计收。 

专业学费是指以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为计算基础，在学年

制学费额度内扣除学分学费后，对不同专业学生每年收取的学费，

专业学费原则上按学年计收。 

第六条 学校按照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学时，

确定每个专业的应修最低总学分和每门课程的学分，并按规定的专

业学年收费标准，换算成学分制收费标准。 

学分制学费总额=专业学费标准×标准学制＋每学分学费标准

×应修最低总学分数 

专业学费标准=（专业学年制学费总额－每学分学费标准×应

修最低总学分数）÷标准学制 

根据以上计算公式，我校每学年专业学费标准如下： 

每学年专业学费=（学生在校基本学制三年的学年制学费总额

－学分学费）÷3 

专业课程的学分学费分别按照不同的专业类别标准进行收取，



 

文科类专业课程学分标准为 50元/学分，其他类专业课程学分标准

为 60 元/学分，艺术类专业课程学分标准为 100 元/学分。公共课

程的学分学费标准统一为 50元/学分。 

第七条 以基本学制 3 年为基准，提前毕业或延长学习年限的

学生，按照实际学习年限缴纳专业学费。 

第八条 学生在所学专业培养计划规定毕业所需最低总学分之

外修读本专业其他课程、跨专业选修课程或重修课程学分，学生辅

修本专业规定之外其他课程的，一律免收专业学费，只按所修课程

规定的学分收费标准收取学分学费，所收取的学分学费不计算在所

注册的专业应缴纳的学费总额中。 

第九条 学分制学费收取方式为：专业学费按学年收取，学分

学费按照“先选课后缴费”的原则收取。每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前，

收取当学年专业学费，学分学费则待学生选定课程试读两周后开始

收取。 

第十条 教务处每年将辅修专业需要收费的学分与主专业分

开，并在每年 5月前将每位学生当学年需要收费的主专业总学分报

送财务处，供学生查询学分学费缴纳情况。每年 4月前将每位毕业

学生需要收费的主专业学分总数报送财务处，纸质版签字盖章，作

为财务处计收学费的依据。 

第十一条 每学年秋季开学前，学生必须按规定办理缴费手续，

缴交学费后方能注册，并取得选课资格，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学费

的，取消所有的修读资格（申请助学贷款和办理了缓交学费手续的



 

学生除外）。 

第十二条 学校给予必修课程考试不及格不能取得该课程学分

的学生一次免费补考的机会。 

第十三条 学生按规定申请免修课程的，经学校批准后，该免

修课程不缴纳学分学费。 

第十四条 国际及国内交流合作学生（交换生）按学校合作协

议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学籍变动收费规定 

第十五条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转专业，如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

与原专业不一致的，学校自转入学期起按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标准

计收专业学费，差额实行多退少补。同时，学生还须按转入专业的

毕业要求修完规定的课程学分，并按转入专业的学分收费标准缴纳

学分学费，转入前已合格修完的课程，不再收取学分学费，学生已

修完课程的学分学费也不予退回。 

第十六条 学生完成学业时间少于标准学制时间的，按实际减

少的月份数和每学年 10 个月的时间计算向学生退还专业学费，不

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收取专业学费。学生完成学业时间多于标

准学制时间的，学校可按所需修学课程的学分收费标准收取学分学

费，并按实际在校月份数和每学年 10 个月的时间计算收取专业学

费，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第十七条 学生因退学、转学等原因终止学业的，按每学年 10

个月的时间计算向学生退还不再继续学习期间的专业学费，在校不



 

足 1个月的按 1个月计算。教务处需要在学生离校申请上写明或打

印学生累计学分学费总数供财务处计算学费，学分学费按实际选修

学分情况多退少补。学生注册缴费后未入读的或在该学年开学一个

月内批准终止学业的，学校应退还所缴学费的 90％。 

第十八条 学生因病、创业等原因休学或因参军入伍保留学籍

期间，不缴纳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如已缴纳，可比照退学退费的

规定退还有关费用。休学期满继续学习的，按随读年级和专业标准

收取学费。 

第十九条 学生休学或退学时有欠费的，应缴清欠费才予以办

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条 弄虚作假、经学校复查不符合国家招生规定入学的，

以及违反学校有关管理规定被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不退还专业

学费和学分学费。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学校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开公示制度。通过招生

简章、收费通知等标明学分制收费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在

校内通过校园网、公示栏等多种方式，将学分制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等学分制收费有关内容及收费投诉举报电话进行公示，主动接受

监督，增强收费的透明度，收费事项变动做到及时变更公示内容，

确保公示内容合法、有效。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实施学分制教学进行学分制收

费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原实行学年制管理进行学年制收费的全日制



 

在校学生仍适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缴费管理办法（试行）》（顺

职院发〔2012〕5号）。 

第二十三条  学分制收费按“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

则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财务处、教务处负

责解释。 

 


